
 

2023 年 1 月至 8 月出席股東會情形 

 

註：2023 年 1 月至 8 月總計出席 127 家股東會，未出席之股東會皆符合 105.5.18 金管證投字第 1050015817 號令第二、(二)點規定 

    1.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均未達三十萬股且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一百萬股。 

 2.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採行電子投票制度之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均未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萬分之一且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萬分之三。 

 

 

 

 

 
2023 年 1 月至 8 月各類議案之投票情形 

 


